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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,000,000美元的 9.0%可換股債券
到期後贖回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五日、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八日、二零二四年

三月八日、二零二四年七月八日及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八日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

內容有關本公司向認購人發行本金額為 40,000,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，及本公司二

零二四年年報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

可換股債券將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八日到期。董事會欣然公佈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本

公司已向認購人存入足夠資金，以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於到期後全額贖回

可換股債券（「贖回」）。贖回完成後，可換股債券將即時註銷，屆時不會有任何未償

還的可換股債券。

本公司認為，贖回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環球新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行政總裁

苏尔田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苏尔田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金增勤先生、周方超先生、白

植煥先生、曾珠女士及林光水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胡永祥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許之豐先生、韓高

榮教授、梁貴華先生及陳發動教授。


